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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勞工簽署競業條款   
應有合理補償
 所謂競業條款，又稱「同行競業條款」或

「競業禁止條款」，是僱主與勞工間所訂的

一種勞動契約，主要是限制勞工在勞動契約

終止後的特定時間之內，不得在相同產業中

從事競爭行為，以保障先前僱主之權益。競

業條款的原意是為避免企業之營業機密外

洩，但過去並無法源依據，且常被企業過度

濫用，甚至藉由鉅額違約金限制員工不得跳

槽，影響勞工就業權，因此民國104年勞動

基準法三讀通過修正明訂競業禁止條款，將

其提升到法律層級。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9條之1規定：「未符合

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

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

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

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祕密。三、競業禁止之

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

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

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前項第四款所

定合理補償，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

之給付。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

定無效。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

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為二年。」

 也就是說，雇主要求勞工簽訂競業禁止條

款，雇主須先有應受保護的正當營業利益，

例如符合營業祕密法、公平交易法或是智慧

財產權等規定之營業利益，且勞工的職務及

職位須能夠接觸或使用到雇主的營業祕密，

再者，勞工被競業禁止期間、區域，職業活

動範圍及就業對象必須合理，如果限制的區

域劃定為全球，可能因過於廣泛而無效，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雇主對勞工不從事競業行

為所受損失，應給予合理補償，且不能以在

職期間給的任何給付抵充，亦即不能以之前

給的紅利、獎金等方式折抵補償金。

白小因是一名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在投了上百份履歷都石沉大海後，終於順利進

入一間有名的企業，但報到的第一天，公司就給他一份競業禁止文件要他簽署，且

他的上司顧大海也跟他說，未來可能隨著公司人力配置及運作機制，將他調往海外

分公司，對此，白小因依照現行勞動法令有何權益可以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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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倘調動勞工職務   
應遵循「調職五原則」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規定：

「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左列事

項：一、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

項。」因此，勞工的工作場所及應該從事之

工作即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而調職係

對勞工工作場所與工作內容之變更，即變更

原有勞動契約內容。

 惟企業為因應市場變化及營運之需要，實

有調動勞工工作場所或工作內容之必要，是

以，除勞資雙方當事人事先已有約定外，在

顧及企業經營之需要，兼考量勞工的利益，

主管機關規定於一定的條件下，仍應准許雇

主有調動勞工之權利。

 為此，內政部於民國74年9月5日以台內勞

字第328433號函釋揭櫫「調職五原則」，指

出如雇主確有調動勞工工作之必要，應依下

列原則辦理：(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3)對勞工薪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4)調動後

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

任；(5)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

之協助。

 去年勞動基準法三讀修正後，更將前揭

「調職五原則」提升至法律層級，於勞動基

準法第10條之1明文規定：「雇主調動勞工

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

一、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

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二、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

利之變更。

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

協助。

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結論
 競業條款或調職都是企業在營運、管理運

作上司空見慣之現象，此次勞動基準法之修

正將其等提升到法律的層次，不僅有更明確

之法律依據，以保護企業的競爭力，且也充

分發揮調和勞工權益及企業利益之效果，大

大降低勞資雙方可能滋生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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